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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桂工信综合〔2021〕459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广西工业龙头

企业名单（第一批）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加快培育壮大一批主业突出、核心竞争力强、辐射带动作

用大的制造业优质企业、龙头企业，深入开展“百亿强企”“千亿

跨越”大企业大集团行动，打造领航企业新方阵。根据《关于推

进工业振兴三年行动方案（2021—2023年）》（桂发〔2021〕3

号）、《加快培育制造业优质企业实施方案》（桂产业振兴指挥

部〔2021〕9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广西百家工业龙头企业培育工程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工信综合〔2021〕161号）等文件精神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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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工业企业申报、设区市工信部门审核推荐、征求相关厅局意见、

专家评审等程序，确定了广西工业龙头企业名单（第一批，2021

年），现予以公布。

下一步，各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加强对工业龙头企业名单

内的企业帮扶。引导企业加快技改升级，诊断识别出一批数字化

升级、节能技改、扩能技改的优质技改项目，建立龙头企业技改

项目库，纳入“千企技改”统一支持。帮助企业完善上下游产业

链协同配套，围绕龙头企业识别补链强链延链项目，建立目标招

商企业清单，纳入重点招商计划。加大龙头企业科技创新支持，

针对工业龙头企业对关键技术支持需求，识别关键核心技术和产

品开发项目，建立政策清单，纳入科技攻关支持计划。加强企业

专业化服务，充分发挥工业振兴特派员的积极作用，协调解决企

业的困难和问题，推动惠企政策落地，保障企业的用工和人才等

要素需求，以及帮助企业培育优秀企业家和技能人才队伍。

各有关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，着力补链强链延链，加强

技术攻关和新产品开发，实施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改造，提

升制造能力水平，力争能效水平优于全国同行业先进值，引领和

带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。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按照《加快培育制

造业优质企业实施方案》（桂产业振兴指挥部〔2021〕9号）提出

的重点任务，密切关注工业龙头企业运行情况，每年12月 15日

前将龙头企业培育情况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，配合自治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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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信息化厅开展培育工作成效评估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

根据企业规模、创新能力、制造水平、纳税贡献、产业链带动能

力和社会责任等指标，对工业龙头企业名单实施动态调整。

附件：广西工业龙头企业名单（第一批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1年 12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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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1年12月16日印发


